
   

二零一三年七月十五日  立法會 C B( 4 )8 70 / 12 - 13 ( 03 )號文件  

資料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官立學校教師薪酬的釐定  

引言  

 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兩位委員轉達了教育工

作人員總工會對釐定官立學校教師薪酬的關注 (見二零一三年五月七

日的信件 )。他們主要關注的事項如下：  

( a )  官立學校中經驗較多的教師的薪酬比經驗較少的教師的薪酬

為低 (下稱「官立學校內部的薪酬差異」 )；以及  

( b )  官立學校教師的薪酬比服務年資相同的資助學校教師的薪酬

為低 (下稱「官立學校與資助學校的薪酬差異」 )。  

本 文 件提 供釐 定官 立 學校 教師 薪酬 的 資料 ，並 解釋 上 述 的 「薪 酬差

異」情況。  

官立學校教師薪酬的釐定  

2 .  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受聘的官立學校教師分別屬於三個公務員教師

職系，即教育主任和小學學位教師這兩個學位職系，以及非學位文憑

教師職系。所有官立學校教師均為公務員，不論他們屬於哪個職系，

一概受《公務員事務規例》規管。他們的薪酬和其他聘用條款及條件

按《公務員事務規例》以及由公務員事務局公布的各項規則和規例釐

定。  

公務員在初次受聘或在職系間轉任 (包括教師職系 )時的薪酬釐定  

3 .  個別公務員 (包括官立學校教師 )的薪酬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他

們的受聘時間及受聘時適用的薪酬評估規則等。《公務員事務規例》

中與釐定公務員入職薪酬有關的條文包括：  

( a )   《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130 (1 )條：該條訂明，受聘的人員

(包括新聘人員及從一個公務員職系轉任另一個職系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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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公務員 )一般會按該人員受聘的公務員職系的起薪點支

薪。個別職系可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布並於當時適

用的安排，按入職者的相關資歷及／或高於訂明要求的

經驗給予該入職者較高的入職薪酬；  

( b )  《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130 (2 )條：就從一個公務員職系轉

任至另一個職系的在職公務員而言 (例如從非學位教席轉

任 學 位 教 席 )， 如 其 入 職 薪 酬 按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例》 第

1 3 0( 2 )條 釐 定 ， 得 出 的 結 果 較 按 第 13 0 (1 )條 計 算 的 入 職

薪酬為高，便可按前者釐定薪酬。具體而言，《公務員

事務規例》第 1 30 (2 )條訂出 一條公式，以供計算在職公

務員轉任另一個職級時的入職薪酬。該公式會考慮有關

人 員 轉 任 前 的 薪 酬 ， 以 及 其 新 任 及 轉 任 前 職 系 的 起 薪

點。根據這條《公務員事務規例》而計算得出的款額會

以 ( i )新任職級的職級表上最接近轉任前薪酬的支薪點對

上的一個支薪點；及 ( i i )新任職級的頂薪點為上限；以及  

( c )   《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130 (5 )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擁有

權力和酌情權，決定獲確實聘任至某一個職級的人員的

薪酬，或在特殊情形下給予額外增薪點。  

為教師職系而設的特別安排  

4 .  考慮到教師專業的獨特性，並為鼓勵公營 教育界別人才流動 (例

如由官立學校轉職至津貼學校或相反而言 )，當局在二零零零年四月

一日為教師職系實施特別安排，該特別安排提供「轉職後支取現薪」

安排，作為釐定薪酬的另一項選擇。在特別安排下，在津貼學校之間

轉職或在津貼與官立學校之間轉職 (在同一個或同等教師職系或由非

學位教師職系轉至學位教師職系 )的教師，如其間沒有中斷服務，其

薪酬會定於以下兩者中的較高者：  

( a )  轉職前的薪酬 (即「轉職後支取現薪」安排 )；以及  

( b )  新職系當時的入職薪酬加上因具備相關經驗而獲發的增薪點  

(如適用的話 )。  

官立學校內部的薪酬差異  

5 .  第 1 ( a )段所述官立學校內部的薪酬差異，可歸因於在一九九九年

入職薪酬檢討後實施的「轉職後支取現薪」安排及二零零六年入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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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調查後實施的「一般換算」安排，以下各段會闡釋這些安排。無論

如何，須注意的是，就教育專業層面而言，當局一直貫徹一致和妥善

地實施當時用以釐定有關官立學校教師薪酬的所有政策；而就個人層

面而言，沒有現職教師因實施有關安排而遭減薪／損失薪金。  

一九九九年入職薪酬檢討後實施的「轉職後支取現薪」安排  

6 .  根據一九九九年入職薪酬檢討的結果，立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調

低多個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薪酬，有關調整由二零零零年四月一日起生

效。三個公務員教師職系基本職級的入職薪酬亦被調低，詳情如下：  

( a )  教育主任和小學學位教師兩個職系的基本職級 (即助理教育

主任和助理小學學位教師職級 )的入職薪酬調低五個 支薪點

(即由總薪級表第 17 點調低至總薪級表第 1 2 點 )；以及  

( b )  文憑教師職系的基本職級 (即文憑教師職級 )的入職薪酬調低

兩 個 支 薪 點 (即 由 總 薪 級 表 第 1 4 點 調 低 至 總 薪 級 表 第 1 2

點 )。  

7 .  按上文所述調低入職薪酬後，助理教育主任／助理小學學位教師

職級的入職薪酬，與文憑教師職級的入職薪酬相同。入職薪酬下調，

加上《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13 0( 1 )條的規定 (上文第 3 ( a )段 )，會令資

助學校教師在受聘為官立學校公務員教師時受調低入職薪酬的措施影

響，打擊資助學校教師轉任官立學校教師的意欲。  

8 .  有見及此，當局在《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13 0( 1 )條以外，為獲官

立學校聘用的資助學校教師實施上文第 4 段提述的「轉職後支取現

薪」安排，並於二零零零年四月一日起實施。這項安排有效保障這些

教師，令他們不受在二零零零年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期間入職薪酬下調影響。  

在二零零六年入職薪酬調查後實施的「一般換算」安排  

9 .  根據二零零六年入職薪酬調查的結果，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多

個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薪酬上調，並由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起生效。三

個教師職系基本職級的入職薪酬上調如下：  

( a )  助理教育主任及助理小學學位教師職級的入職薪酬調高五個

支薪點 (即由總薪級表第 12 點調高至總薪級表第 17 點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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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文憑教師職級的入職薪酬調高兩個 支薪點 (即由總薪級表第

1 2 點調高至總薪級表第 1 4 點 )。  

1 0 .  除以上所述外，立法會財務委員會亦通過，在實施新的入職薪酬

的同時 (由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起 )實行以下措施：  

( a )  將「一般換算」安排應用於「受影響的現職公務員」。「受

影響的現職公務員」是指在二零零零年四月一日至二零零七

年七月三十一日期間獲聘任至入職薪酬被調低的職級，並且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仍 任 職 於 該 職 級 1的 公 務 員 。 根 據

「一般換算」安排，「受影響的現職公務員」在二零零七年

八月一日的薪酬，如低於其所屬職級的已調高入職薪酬，其

薪 酬 會調 高 至 已調 高 的入 職 薪酬。 如 在二 零 零七年 八 月 一

日，其薪酬相等於或高於其所屬職級的已調高入職薪酬，其

薪酬會調高至下一個支薪點；以及  

( b )  在「一般換算」安排之外，當局另設特別安排。在該特別安

排下，屬官立學校的助理教育主任／助理小學學位教師職級

和資助學校的學位教師職級，並持有學位教師教育證書資歷

的受影響現職教師可獲得兩個額外的支薪點；而屬官立學校

和資助學校文憑教師職級，並持有學位教師教育證書資歷的

受影響現職教師則可獲得一個額外的支薪點。這項給予教師

額外支薪點的安排稱為「按資歷遞加增薪」的特別安排。  

1 1 .  在實施上文第 10 段所載的安排後，官立學校內部的薪酬差異，

可能在下述情況出現：  

( a )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前初次受聘的官立學校文憑教師，若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轉任

教育主任或小學學位教師職系，因受到「轉職後支取現薪」

安排的保障 2，所以沒有因該段期間入職薪酬下調而蒙受不

利影響，因此上文第 10 ( a )及 ( b )段所述的「一般換算」安排

及「按資歷遞加增薪」的特別安排並不適用於他們。另一方

面，一些官立學校教師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後初次受聘為

                                                 

1
 舉例而言，一名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後受聘的文憑教師，若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前轉職

為助理教育主任，以及在二零零七年八月一日仍任職於該職級，便屬於「受影響的

現職公務員」。  

2
 倘若他們在轉職前擔任文憑教師的薪酬高於新的職系的入職薪酬加上因具備相關經

驗而獲發的增薪點 (如適用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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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教師，並於其後教育主任及小學學位教師職系的入職薪

酬被下調期間轉任至該等職系，便會蒙受入職薪酬下調所帶

來的不利影響。他們因此合資格在實施新入職薪酬後，接受

「一般換算」安排及「按資歷遞加增薪」的特別安排（兩者

皆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實施）。他們的薪酬在二零零七年

八月一日後有可能高於前一批教師；以及  

( b )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當

局把「轉職後支取現薪」安排應用於部分由非學位文憑教師

職系轉任教育主任或小學學位教師職系的官立學校教師，對

那些教師而言，這個安排已屬多個薪酬計算方案中較佳的方

案，而且實際上已確保那些教師在該段期間不會因入職薪酬

下調而蒙受不利影響。但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以後，在職文憑

教師轉任教育主任或小學學位教師職系時，其薪酬按《公務

員事務規例》第 13 0 (2 )條釐定 (原因是根據這個方法釐定薪

酬可得出較高薪酬 )。這批教師的薪酬在二零零七年七月應

用《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13 0( 2 )條後，或會高於第一批教師

的薪酬。  

官立學校與資助學校的薪酬差異  

1 2 .  官立學校與資助學校的薪酬差異 (如上文第 1( b )段所述 )，主要由

於公務員和資助學校按相關經驗發放增薪點的安排有所不同。根據公

務員的現行安排，當有特別需要招聘持有相關經驗的人員，而又在招

聘這類人員出現困難時，當局便可以向持有相關經驗的受聘人員發放

經驗增薪點。這項安排適用於全體公務員。另一方面，據我們了解，

資助學校在按相關經驗發放增薪點時，受《資助則例》和薪酬評估規

則內不同的考慮因素規管。由於公務員教師與資助學校教師的僱主、

管 理 模式 ，以 及服 務 條款 和條 件等 各 不相 同， 因此 處 理方 法有 所不

同，亦不能互相比較。  

徵詢意見  

1 3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七月  




